
 

市場場地、市有房地設置自動櫃員機、零售市場空攤使用期限

屆滿辦理續約議價作業 

 
 

 

簽訂行政契約以及使用者繳交履約保證金 

(資產科) 

使用期限到期前六個月， 

由使用人來函申請續約事宜 

核算底價及契約研擬，並簽奉核定  

(資產科) 

議價作業 

(秘書室) 

簽訂行政契約 

 (資產科) 

使用者繳交履約保證金 

 (資產科) 

完成簽約程序後，契約影本移送公有零售市場科、市場輔導科

做後續現場管理 

 (公有零售市場科、市場輔導科) 


